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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防制 

園區高臭氧濃度事件相關研究解析 

莊子儀*、王斌豫**、楊博堯***、鄭圭菁**** 

 

摘    要 

針對 O3氣體，考量對人體健康或其他動植物的影響，各個國家訂有空氣品質

標準及勞工作業環境容許濃度標準，我國環保署亦設有各縣市空氣品質即時監測站

資料供參考。由於 O3 被視為二次污染物，並未訂定排放管道之排放標準，但針對

特定使用臭氧的半導體廠或光電廠而言，若是處理不當將使臭氧成為一次污染物直

接排放，對週遭環境及工作環境中人們健康產生長期傷害。  

一般半導體廠於製程中即使用到臭氧，對於高濃度臭氧事件更不能置身事外，

遂於環境中、工作區、排放管道等設有臭氧濃度監測儀器，以監控臭氧濃度，防止

異常洩漏事件及危害人體健康。近期觀察環境高臭氧事件次數偏多，故特別針對臭

氧事件作整體評估調查，提供業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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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平流層中 O3會吸收紫外光，維持平流層溫度與能量的平衡，就人類而言，此

部分 O3是有助益的氣體。但針對對流層內 O3而言，則是一具有腐蝕性之有毒氣體，

且為光化學煙霧之主要物質。近地表環境中若有過多 O3，則會影響人體健康及植

物生長，人體若吸入過多 O3 會導致呼吸系統結構及功能傷害，當人體曝露於高劑

量的 O3，將對肺結構及功能造成不可逆的損害；對植物會產生抑制生長作用，並

使植物枯黃，造成植物成長緩慢、形成葉斑病。故行政院環保署將 O3 列為空氣品

質管制標準的項目之一，勞工作業環境並針對 O3 之容許濃度，分別訂定八小時時

量平均濃度(TWA-PEL)及短時間(15 分鐘)時量平均容許濃度(STEL-PEL)等規範，若

作業環境中臭氧濃度過高，對於長期在此環境中工作的人員勢必造成健康的危害。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地表 O3的來源，其一為製程產生或原物料使用由工廠直接排放之一次污染

物；其二則是二次污染物，乃是由其前趨污染物，如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或

揮發性有機物(VOCs)與氮氧化物(NOX)經過複雜的光化學反應產生。前者除受本身

前處理及管末處理設備效率影響外，主要還是受大氣傳輸條件(如：季節、溫溼度、

風向、壓力、混合層高度、通風指數或地形…等等 [1,2])影響；後者則受非甲烷碳氫

化合物、揮發性有機物及氮氧化物相對濃度高低、光照時間或天氣型態、溫度…[3,4]

等因素影響。  

O3一向被視為二次污染物，非原生污染物，因此 O3只有空氣品質標準，沒有

排放標準。依國際 O3法規標準，美國環保署於 1997 年 7 月修改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NAAQS)，逐步捨棄原有的 O3小時尖峰濃度不得超

過 120ppb 的標準，改以 O3TWA-PEL 不得超過 80ppb。而我國現行的空氣品質標

準中，O3 污染物濃度標準為 TWA-PEL 不得超過 60ppb，STEL-PEL 則不得超過

180ppb。其他相關的 O3濃度標準參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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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臭氧濃度之各項容許濃度標準  

國  別 濃度標準 備  註 

美國 
1小時平均濃度 120ppb 
8小時平均濃度 80ppb 

－ 

歐盟 1小時平均濃度 90ppb － 
英國 8小時平均濃度 50ppb － 
日本 1小時平均濃度 60ppb 以光化學物質總量計算 

中華民國 
1小時平均濃度 120ppb 
8小時平均濃度 60ppb 

93/5空氣污染防制法規 

澳洲 
1小時平均濃度 100ppb 
4小時平均濃度 80ppb 

以光化學物質總量計算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
(OSHA) 8小時時量平均濃度 100ppb 以勞工安全保護的角度 

世界衛生組織(WHO) 8小時最大濃度 60ppb 以人群保護的角度 

 

半導體廠包含本廠在內，因製程需求需使用 O3，並於外氣空調箱入口、無塵

室內部及煙囪出口等多處裝設 O3監測器，即為了考量 O3對人體及環境衝擊，並訂

定比法規更嚴謹之標準。有鑑於環境中高 O3濃度事件(本研究以 90ppb 為高臭氧事

件)次數偏高，雖法規並未對二次污染物之 O3訂定排放標準，環境容許濃度標準亦

屬主管機關職責，但是基於對環境及人員保護貢獻一份心力，吾人特別針對本廠所

在之臭氧使用清查、各項地理及氣候條件之影響關聯性、廢氣處理設備改善…等等

因素作整體評估，希望藉由本研究降低對環境衝擊，並將影響人體健康程度降至最

低。  

三、研究方法 

3.1廠內臭氧來源及排放調查 

半導體廠在化學氣相沉積製程 (SACVD：Sub-Atmospher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上會使用到臭氧，其主要使用及處理流程如圖 1 所示。其中當機台使

用 O3時，未反應之臭氧在燃燒處理器處理完，仍可能含有未完全反應之 O3而直接

進入中央洗滌塔，隨後排放至大氣中；當機台未使用 O3 時，O3 產生器產生之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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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流入 O3 觸煤處理器內處理，其濃度會被有效的控制降低，之後再排入中央洗

滌塔。由於 O3水中溶解度不高，若純粹由中央洗滌塔對 O3的去除效率非常有限；

再者酸性洗滌塔本身設計是以處理酸性廢氣為主，調整各項參數或添加藥劑方式或

許可以減低 O3 排放量，但另外衍生酸性廢氣處理效率不佳、投資報酬率、廢水處

理等問題都必須重新被評估。學者大多建議提升前處理設備效率，一般常以加熱設

備(>300oC)、吸附設備或吸收設備做前處理，原因在於製程端產生排放的 O3 濃度

高且風量小，處理成本相對於末端處理成本少，也少有衍生性問題發生，因此 O3

前處理設備有無就越顯重要。另外對於既有之前處理設備其效率好壞也必須進行調

查評估，以降低管末處理效率不佳而直接排放之風險。  

 

 

 

 

 

 

圖 1   臭氧使用及處理流程圖  

 

3.2中央洗滌塔排氣進入外氣空調箱可能性評估 

工廠原煙囪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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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央洗滌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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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局部排氣設計各項建議數據  

 

局部排氣裝置的排氣道設計資料 [6]建議如下：  

1.對有害物質區域的排氣速度於煙囪出口應大於 15.24m/sec，而煙囪位置除應當設

置於季風的下游位置並遠離空氣處理單元(AHU)或外氣空調箱(OAC)的進氣口外

(建議遠離 15.24m)，各項建議數據表示如上圖 3 所示。  

2.在美國冷凍空調學會(ASHRAE)手冊中亦建議至少需達 10呎高度或在 3 樓以下建

物，煙囪高度達 0.3 倍建物高，在 3 樓以上建物則應達 0.5 倍的建物寬度。  

3.故對於本廠廢氣處理設備、煙道、外氣空調箱…等等各項參數設計，與前處理設

備一樣有必要針對其合理性做評估，方能將 O3直接排放程度降至最低。  

4.另外 O3在常溫下易被分解為氧，根據研究 [7]顯示，O3在 26~27℃時、半衰期約爲

10hr，在 24.5~25℃時，約爲 14~16hr，在 19.5~20.0℃時，半衰期約爲 14~20hr；

隨著溫度升高半衰期也隨之縮短，在環境溫度爲 32~33℃時半衰期只有 3hr。由以

上觀點，在前處理設備去除效率不佳時，針對由煙道出口排放之 O3一次污染源，

吾人可由管路、風車…等設備修改，從擴散或稀釋的角度，增加 O3 停留大氣時

間，自然方式分解或反應，同樣可以達到周界環境 O3 減量及降低再被外氣空調

箱吸入工作環境之可能性，也不至於影響末端中央洗滌塔處理其他污染物的能

力。  

3.3臭氧隨大氣環境變化趨勢評估 

對於本研究使用 O3源前後處理設備進行調查評估之後，已對一次污染直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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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關聯性有相關程度瞭解。但一般大氣中光化學反應產生之 O3 二次污染源也不

容忽視，故對於我廠附近此部分污染物必須做評估調查。  

先前提到 O3的各項影響因素，吾人嘗試在同樣新竹地區我廠本身 O3監測數據

(取離煙囪出口較遠之 OAC 旁馬路監測點)與環保局即時監測結果進行比對，於類

似的天氣型態條件下，評估非源生污染產生之 O3與我廠附近環境 O3濃度變化相關

程度，藉以判斷工作環境中 O3濃度與大氣環境中 O3濃度變化的相關程度。  

四、結果與討論 

4.1 廠內臭氧來源及排放調查  

經過清查，本研究中使用 O3製程包含：P 機台*1：無外接前處理設備作前處

理；W 機台*1：後接燃燒處理設備；A 機台*9：後接 5 台文氏洗滌塔。表 2 為部分

臭氧源機台管路量測數據。結果如下：  

1.對作業環境量測機台並無 O3洩漏問題。  

2.P 機台後端排氣 O3 讀值偏高，且因無前處理設備，需優先評估加裝前處理設備作

處理。  

3.A 機台皆裝有文氏洗滌塔處理，若未處理而直接排放至主管路之 O3相當可觀。  

4.若有晶片製程處理時文氏洗滌塔處理前(處理製程廢氣)O3 讀值甚高(>300 ppb)，未

有晶片製程時文氏洗滌塔(不處理製程廢氣)不會有 O3 讀值(＜50 ppb)，管路中亦

無 O3洩漏之虞。  

5.其中機台 DAS-1、3、4 處理後 O3濃度部分時間仍大於 300ppb，顯示處理效率較

差，對排放管道 O3 排放貢獻較高，加強保養後效率已提昇，重新評估適當保養

頻率或更新。  

6.機台未使用臭氧時，臭氧產生器產生臭氧雖經由觸媒裂解反應(裂解後管路有臭氧

偵測器)，部分處理後濃度仍有 ppm 等級濃度排放至末端處理設備，考量所有前

處理設備負載，將觸媒反應後管路再經由前處理設備處理後方排至主管路。  

除 P 機台外，針對臭氧發生源確認由前處理設備處理並加強維修保養將效率提

升之後，再進行排放管道出口 O3即時監控，任取 5 日數據，見圖 4(小時平均數據)；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9期(July. 2006)  27 

由監測結果顯示改善處理之後，已多半可控制排放濃度在 150ppb 以下目標。  

 

表 2  主要臭氧源機台管路量測數據  

編號 機台名稱及採樣位置 所屬部門
最大讀值

(PPM) 
最小讀值

(PPM) 

1 P機台 (有製程處理時) 後端排氣管(EA) 蝕刻 超過偵測範圍
10 0.02 

2 酸性排氣管道煙囪出口 廠務 0.89 0.34 
3 W機台後端排氣管(EA) 薄膜 0.12 0.01 
4 O3產生器後端排氣管(EG) 薄膜 0 0 

5 O3 產生器經由觸煤轉換器後端之排氣管
(EA) 薄膜 0.08 ─ 

6 A 機台局部洗滌塔(DAS-2/Usg)直接排至後
端排氣管(EA) 薄膜 超過偵測範圍

10 4.78 

7 A 機台局部洗滌塔(DAS-2/Usg)後端排氣管
(EA) 薄膜 0.72 0.05 

8 A 機台局部洗滌塔(DAS-1/bpsg)直接排至後
端排氣管(EA) 薄膜 超過偵測範圍

10 6.57 

9 A 機台局部洗滌塔(DAS-1/bpsg)後端排氣管
(EA) 薄膜 0.67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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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煙囪出口監測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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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次污染可能性評估 

一次污染可能性即中央洗滌塔排氣再由外氣空調箱吸入之可能性。圖 5 顯示工

廠煙囪出口與相關進氣口位置，再比較上節提到排氣煙道設計原則，有幾點缺失如

下：  

 

 
 
 
 
 
 
 
 
 
 
 
 
 
 
 
 
 
 

圖 5  中央洗滌塔及外氣入口相關位置圖  

 

4.2.1 煙道排放水平出口應垂直向上  

排出氣體如向水平方向排出，易因排氣道高度不足而在建築物週遭形成迴流現

象，使排出氣體擴散到大氣的效率降低，或使排出氣體捲回建築物新鮮空氣吸入

口，而且出口方向面向外氣入口端。除圖 5 右下方顯示之 1F FAB 進氣口及頂樓煙

囪出口各有外氣空調箱 OAC-1E 及 OAC-1D 進氣口。O
3
比重較空氣大則可能被低

處空調箱吸入(此情況在無風時應較明顯)，改善方式為先將 3 組煙囪取直，圖 6 為

煙囪取直後照片。  

4.2.2 空調箱進氣口相關位置不佳  

OAC-1E 及 OAC-1D 進氣口與排氣道出口距離雖大於 15.24 公尺，但由於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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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方皆為建築物頂，依據擴散角度，若依影響最嚴重的情形(風向往空調箱進氣

口吹)，那煙囪後方會有所謂渦流迴流(空腔區)，所以若污染物排放出去會被捲回來

又被空調箱吸入，此情況在風向空調向進氣口吹、逆溫層發生、夜間或冬天(次絕

熱降溫不利擴散)時較明顯，故進氣口與排氣道出口距離應遠大於 15.24 公尺方能避

免排氣再被吸入。「大氣擴散理論」一書建議煙囪出口高至少需 2 倍建築物高、後

方空腔區至少建築物高之 3 倍距離，若假設煙囪排放臭氧濃度仍偏高情況下，除上

節提到方向修改外，再將煙囪加高 1.2m高度(見圖 6)、增加風速或加風扇增加擾流

擴散，以獲得進一步改善。  

本文稍後實驗證實大氣環境中光化學反應產生臭氧的量，會大於日夜溫差或地

形對流擴散所能帶走的能力及煙囪直接排放的量。  

 

 

 

圖 6  煙囪取直後  

 

4.2.3 排出氣體排出排氣道的排氣速率低於建議值  

依廢氣排放流量公式 VAQ ×= ，廢氣處理流量固定下，可嘗試將排放管道管徑

縮小達到出口速度提升、增進擴散距離面積、污染物停留大氣時間的效益。在

ASHRAE 手冊中建議煙囪直徑的設計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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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直徑（ inch）= 13.5 × )(排氣流量)(排出口速度 cfmfpm ÷ ，以本研究中央洗

滌塔運轉參數，廢氣設計排放速度10.11m/sec、平均排放流量500CMM，代入以上

公式得到煙囪直徑約1.03m即可，故煙囪直徑仍有縮小空間，故在排放流量穩定維

持情況下，再加高煙囪高度同時增加厚度，適時將管徑縮小由1.2m若降至1.15m，

提高出口速度平均約0.2 m/sec，以降低污染物回流機會。  

4.2.4 一次污染可能性評估  

評估方式為量測煙囪出口數米處即圖 5 採樣點 1 處臭氧濃度，與外氣空調箱進

氣口 2 處(圖 5 頂樓採樣點 2 及 1F 採樣點 3)臭氧濃度。藉由分析上述改善措施施作

前後採樣點 1 與採樣點 2 及採樣點 3 之關聯性，探討一次污染物由煙道排放再被空

調箱吸入之可行性。  

相關性是藉由統計學二群組相關係數來判斷，改善措施前外氣空調箱吸入口之

臭氧濃度包含煙囪排放之一次污染物貢獻之外，尚包含外界大氣環境由光化學反應

產生之二次污染所貢獻；而改善措施施作之後，已排除大部分煙囪排放貢獻之程

度，可藉由相關係數的探討來判斷改善成效，圖 7 顯示為前後各相關位置量測數據。 

圖 7及圖 8分別顯示煙囪取直等改善措施施作前後(取無風及類似天氣狀態)之

量測數據。煙囪改善措施施作前採樣點 1 對採樣點 3、採樣點 2、採樣點 4 的貢獻

程度，其相關係數分別為 0.719、0.738、0.684；煙囪改善措施施作後採樣點 1 對採

樣點 3、採樣點 2、採樣點 4 的相關係數則分別降至 0.545、0.498、0.521，顯示有

相當的改善成果。但以 3 點平均 0.52 左右的相關係數其相關程度仍高，除仍有少

數由煙囪排放的可能外，大氣環境中二次污染產生之臭氧對外氣空調箱吸入口所測

得臭氧濃度之貢獻相當可觀，高臭氧濃度之貢獻重心將是在二次污染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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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煙囪改善措施施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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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煙囪改善措施施作後  

 

4.3二次污染可能性評估 

二次污染可能性亦即評估臭氧隨大氣環境變化趨勢。吾人先將 2 月至 4 月間進

行廠區附近大氣環境進行日夜、晴或陰雨天氣型態一系列 O
3
數據量測，在白天的

292 組數據中高臭氧事件(>90ppb)發生 51 次(17.46%)，平均為 68.3ppb；夜間高臭

氧事件與所有資料比例則為 15.12% (26/172)，平均為 62.8ppb；晴天情況則為 29.90% 

(61/204)，平均 75.8ppb；陰雨天則為 6.15%(16/260)，平均 58.4ppb，如圖 9 所示。 

 

ppb 

ppb 

無風及類似天

氣型態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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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型態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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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不同天氣型態臭氧平均濃度值(ppb) 

 

由於偵測儀器偵測下限值為 30ppb，吾人將 30ppb 以下濃度以 30ppb 計算，故

夜間及陰雨天會比實際數值再低一些。可以簡單看出日間臭氧濃度明顯較夜間高，

高臭氧事件多出 1 倍；而晴天又比陰雨天高，高臭氧事件更多出接近 3 倍，初步可

以判斷環境中臭氧濃度由光化學反應產生的比重不低。接下來再將室內環境臭氧即

時監測數據與環保局新竹測站大氣環境監測點作比對，探討其相關程度，如圖 10

為其中 4 日資料，圖 10a 為工廠監測數據，圖 10b 為環保局新竹測站數據。  

 

 

 

 
圖 10a  廠區內環境及環保局新竹測站 7/1~7/2 臭氧濃度變化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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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b 廠區內環境及環保局新竹測站 9/6~9/7 臭氧濃度變化  

 

94 年 6 月 8 日至 94 年 9 月 27 日紀錄，總共 416 筆小時平均濃度數據，廠區

周圍環境監測數據與環保局新竹測站數據二者相關係數平均值達 0.564，兩測站距

離數公里卻顯示仍有高度正相關，臭氧受大氣環境趨勢或光化學反應影響程度可能

不低。再分別比較煙囪出口臭氧濃度、環保局新竹測站與本研究廠區附近環境監測

資料，以 8/2 20:00 至 8/3 20:00 資料為例，見圖 11。環境監測數據圖 11a 左與環保

局新竹測站數據圖中二者相關係數達 0.675，煙囪出口圖 11b 右與工廠環境監測數

據圖 11c 左二(下)者相關係數卻只有 0.363，顯示大氣環境中存在臭氧影響程度相對

高於我廠本身排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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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廠區附近環境、環保局新竹測站及煙囪出口 8/2~8/3 臭氧濃度變化  

pp

ppb 



34 園區高臭氧濃度事件相關研究解析  

既然外氣影響程度已明顯高於自身排放可能，由各項資料又顯示外氣中臭氧濃

度已接近危害人體健康之虞(可參考各時量平均容許濃度)，資料中又再再顯示光化

學反應條件(每日下午時分)產生可能性極高，欲改善此方面發生則建議應朝 NOx

及 VOCs 等臭氧生成之前驅物減量著手，一旦當環境中臭氧濃度達危害人體健康容

許標準時，我們可以朝 VOCs 處理效率方向評估。  

4.4其他可行性評估 

既有前處理設備處理效率不佳，礙於現狀難以改善，非要從管末處理者，除必

須先評估是否符合排氣煙道設計原則加以改善之外，仍有以下幾點建議供參考：  

4.4.1 加入其它化學物質增加反應速率或降低活化能  

O3對水中的溶解度雖不高，但在高級氧化程序中，可利用 O3與 H2O2、UV、

OH-等產生還原電位更高的氫氧自由基(OH )。O3 的氧化能力極強，其還原電位為

2.07V，比次氯酸 1.49V 更高，其反應機制可分為「直接反應」- O3直接氧化水中

的污染物，與「間接反應」-產生的(OH．)氧化污染物反應。系統中若只含有 O3時

其反應速率較慢，一般可再加入 H2O2、UV、OH-等產生自由基增加反應速率。  

從臭氧層破洞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和氟氯碳化物釋出的 Cl-和 ClO-有關。Cl-和

ClO-為催化劑，進而破壞 O3的催化反應；另外基礎化學中曾提及 NO 的污染會加

速臭氧層中 O3的分解，其反應進行的過程如下：  

    NO(g) + O3(g) → NO2(g) + O2(g)          (1) 

＋   NO2(g) + O(g) → NO(g) + O2(g)           (2) 

     O3(g) + O(g) → 2O2(g)                     (3) 

式(1)中 NO(g)將 O3分解，生成 O2(g)及 NO2(g)，式(2)中 NO2(g)和 O(g)反應又轉化

為 NO(g)。在整體的反應中，NO 雖參與反應，加速 O3的分解，但含量卻沒有改變，

只是加速 O3分解的催化劑。  

由以上觀點來看，以處理酸性廢氣之中央洗滌塔而言，若廢氣中含有 NO 或

Cl- 、F-離子即是很好的 O3催化劑，加上使用水洗之自來水中自由餘氯或加入消毒

劑都有助於 O3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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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提高處理過程溫度或裝設濾材(中央洗滌塔塔槽內、處理前或處理後位置) 

此法在工廠本身有白煙問題時可獲得良好的效果，因提高溫度可有效減低低溫

冷凝產生的水氣白煙，而白煙中又多屬水蒸氣或水蒸氣附著之液滴，溫度在臭氧分

解的反應式中是提高反應速度相當重要的參數。  

以本研究來說，採用 VOCs 沸石濃縮轉輪焚化處理系統，其廢氣在燃燒焚化之

後尚有 300℃左右溫度排放，將此一部分熱源回收用來加熱中央洗滌塔處理廢氣是

一個考量，一來廢熱回收再利用不需額外加熱設備費用，二來可增加 O3 等高氧化

性物質分解又可減低白煙冷凝問題發生，此項廢熱回收方式已列入評估中。  

化學濾材方面，國內交通大學白曛綾教授，研究凝結性有機物之晶圓沈降機制

探討，包括無機性微污染物(NH3、H2S、SO2、O3、Cl-及各類酸鹼反應產物)之污染

沈降潛勢及其化學濾材開發；另日本 TIOS（高砂）亦有出產特別針對 O3之化學濾

材。  

4.4.3 增加洗滌塔去除效率方法  

1.增加循環水量：即循環水泵能力加大，需符合法規之潤濕因子至少大於 0.1，本

研究亦針對循環水流量偏低改善作泵更新，臭氧應可獲得些許改善。  

2.增加比表面積 (接觸面積 )：即更新拉西環型式，潤濕因子同樣需維持至少大於

0.1，由於已將循環水流量泵更新，故比表面積已加大。  

3.增加水霧與空氣污染物的接觸時間：即增加臭氧滯留洗滌塔槽內時間，建議可增

加填充塔體積、增加除霧層高度或比表面積或降低廢氣流量等，由於牽涉操作參

數調整，是否衍生其他問題及法規停留時間需大於 0.5min 等必須納入一併考量。 

五、結論與建議 

上節結果分析顯示，針對臭氧減量，不外乎 3 大方向，一為將直接排放可能性

降至最低；二為以對流或擴散角度增加臭氧停留時間，自然衰減；三為環境中非原

生污染源產生可能性降低。  

5.1直接排放可能性降低方面 

使用臭氧機台排放管路清查，以臭氧前處理設備優先處置，處理設備也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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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好壞，以減低後端處理設備處理成本，更可降低臭氧直接排放量。  

前處理設備處理現狀難以改善，非要從管末處理者，除先評估是否符合排氣煙

道設計原則加以改善之外，可考慮加入其它化學物質增加反應速率或降低活化能、

提高處理過程溫度或裝設濾材、在增加洗滌塔去除污染物效率時同時提高臭氧去除

率也是可以嘗試之做法。  

5.2增加臭氧擴散至近地表環境之停留時間，讓臭氧自然反應或衰減比

例增加 

臭氧屬強氧化劑，除反應性極佳外，在常溫下易被分解為氧。在前處理設備去

除效率不佳時，針對由煙道出口排放之 O3 一次污染源，可將煙囪水平出口改為垂

直向上、加高煙囪、增加風車風量等方向努力。  

5.3環境中非原生污染源產生可能性降低 

比對煙囪出口臭氧濃度與本案例附近環境及環保局臭氧監測資料，顯示屬一次

污染物之臭氧量明顯低於環境中光化學反應產生之臭氧二次污染物；又環境空氣品

質在臭氧方面，以圖 10B，9 月 7 日環保局監測之數據來看，甚至已接近危害人體

健康的程度了。若經由實驗研究或量測資料證實環境中二次污染產生之臭氧比重較

多的話，重點則應該放在臭氧前驅物質之減量，包含本研究所在的多數半導體廠或

光電廠其臭氧前驅物質以 VOCs 為大宗；一般傳統產業，如：石化廠、發電廠等，

則以 NOx 為大宗。  

半導體廠或光電廠近年來已引進沸石濃縮轉輪搭配焚化爐方式處理 VOCs，半

導體廠由於處理濃度較低，去除率一般可達 90％的法規要求以上，本研究則將

VOCs 去除效率以 95％為操作條件，希望對臭氧減量有些許幫助；另外 95 年 2 月

將光電廠同時納入法規規範，相信對 VOCs 的減量有一定成效外，間接對於臭氧減

量也會有相當程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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